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蓝山县畜牧局2019年度生猪调出大县奖励资金
绩效评价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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湘诚审专【2020】    号

蓝山县财政局：
为进一步规范和加强财政专项资金管理，提高财政资金使用效益，根据《项目支出绩效评价管理办法》（财预〔2020〕10号）、《湖南省人民政府关于全面推进预算绩效管理的意见》（湘政发〔2012〕33号）、《永州市人民政府关于全面推进预算绩效管理的实施意见》（永政发〔2013〕24号），结合《蓝山县财政局关于开展2019年重点绩效评价工作的通知（中介机构评价）》（蓝财绩〔2020〕4号）的要求，广东诚安信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湖南分所接受蓝山县财政局的委托，本着独立、客观、公正、科学的原则，于2020年11月对蓝山县畜牧局2019年度生猪调出大县奖励资金实施绩效评价。根据财政支出绩效评价的有关规定，形成本绩效评价报告。
一、项目基本情况
（一）项目概况
为进一步调动蓝山县地方发展生猪养殖的积极性，中央财政共计对蓝山县生猪调出大县奖励资金安排477万元：第一批奖励资金366万元（湘财预〔2019〕39号文），第二批奖励资金111万元（湘财预〔2019〕234号文）。根据蓝山县畜牧局制定的生猪调出大县奖励资金分配方案，2019年生猪调出大县奖励资金477万元主要用于分配到年出栏生猪500头以上或存栏25头母猪以上的规模场，其中计划对自繁自养25头以上母猪规模场安排疫病补损129万元，对年出栏生猪500头以上的规模场安排恢复生产奖补资金326万元，安排动物防疫经费22万元。 
（二）项目目标
1、总体项目目标
对全县达到奖励标准（养殖场设计规模达到生猪500头或母猪25头的规模）的养殖户发放奖励资金。 
2、具体项目目标
对全县生猪养殖情况进行摸底调查，制定生猪调出大县奖励资金分配方案，根据养殖场地设计规模（达到生猪500头或母猪25头的规模）分配资金，奖励档次每5000元一档，详见下表：
	养殖场设计规模N（单位：头）
	奖励标准（单位：元）

	500≤N<1000
	10000

	1000≤N<2000
	15000

	2000≤N<3000
	20000

	3000≤N<3500
	25000

	3500≤N<4000
	30000

	4000≤N<4500
	35000

	4500≤N<5000
	40000

	5000≤N<5500
	45000

	5500≤N<6000
	50000

	6000≤N<6500
	55000

	6500≤N<10000
	60000-70000


（三）项目绩效依据
为加强财政支出管理，优化财政支出结构，提高财政资金使用效益，根据《国务院关于促进生猪生产发展稳定市场供应的意见》(国发〔2007〕22号）和《生猪(牛羊)调出大县奖励资金管理办法》(财建〔2015〕778号)等有关文件精神和要求，提高蓝山县生猪调出大县奖励资金的使用效益。蓝山县财政局决定对蓝山县畜牧局2019年度生猪调出大县奖励资金477万元实施绩效评价。
 二、绩效评价工作情况	
（一）绩效评价目的
绩效评价的目的在于通过对蓝山县畜牧局2019年度生猪调出大县奖励资金477万元进行绩效评价，强化蓝山县畜牧局生猪调出大县奖励资金管理和财政支出绩效理念，确保奖励资金的及时下发，保证生猪调出大县项目顺利实施。同时探索专项资金的绩效评价的办法、制度，逐步形成绩效评价的体系和机制，进一步提高专项资金使用管理效益。
（二）绩效评价过程  
根据2020年10月下发的《蓝山县财政局关于开展2019年重点绩效评价工作的通知（中介机构评价）》（蓝财绩〔2020〕4号）的要求，蓝山县财政局委托广东诚安信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湖南分所负责绩效评价工作的具体组织实施。2020年11月，广东诚安信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湖南分所组织项目组进行现场评价工作。绩效评价主要通过和项目单位进行沟通、询问，听取项目单位有关资金使用管理及项目组织实施等情况介绍，了解资金使用取得的成效、存在的主要问题及建议等；以及审查政策文件、项目实施方案、合同、账簿、记账凭证、原始凭证和项目收支明细账等资料，以了解项目具体情况，以上工作为提出评价结论提供了依据。
三、绩效评价指标分析情况
（一）项目资金安排落实、总支出等情况
1、项目资金到位情况分析
根据《湖南省财政厅关于下达2019年第一批生猪调出大县奖励资金的通知》（湘财预〔2019〕39号文）和《湖南省财政厅关于下达2019年中央生猪调出大县奖励资金(第二批)的通知》湘财预〔2019〕234号文），安排奖励资金477万元，资金到位477万元，到位率100.00%。
2、 项目资金执行情况分析
截至评价日（2020年12月1日），生猪调出大县奖励资金477万元仍滞留于畜牧局单位账户，未拨付至养殖户。
（二）项目资金管理情况
蓝山县畜牧局2019年度生猪调出大县奖励资金的下发按《生猪(牛羊)调出大县奖励资金管理办法》(财建〔2015〕778号)执行，单位内部通过会议制定了奖励资金发放标准，未单独制订蓝山县畜牧局生猪调出大县奖励资金管理办法。
（三）项目组织实施情况
蓝山畜牧局于2019年11月开始组织对生猪养殖场进行前期的摸底排查工作，随后根据摸底调查的情况进行研究分析生猪调出大县的奖励资金分配，并联合县财政相关股室一起随机抽查核实，再报县级财政审批，审批通过后，通过“一卡通”将奖励资金发放到养殖户。
四、项目绩效情况
（一）项目实施的经济效益分析
实施生猪调出大县奖励项目，吸引了更多人加入生猪养殖行业，促进项目地经济发展。生猪养殖户的增加，能增加生猪的供给，有利于合理控制猪肉的价格，让人们更容易吃上又便宜肉质又好的猪肉，能有效降低人们的生活成本。
（二）项目实施的社会效益分析
项目实施后，促进了农户对生猪的养殖积极性，有利于解决当地就业问题。除此之外，生猪养殖是一项技术要求极严、科技含量极高的产业,人才是第一要素，掌控核心养殖技术,提高抗疫病风险能力、提升市场驾驭能力等都需要专业的技术人才。因此，项目实施还能进一步促进养殖产业的人才建设。
（三）项目实施的可持续影响分析
 对生猪调出大县进行奖励，吸引了更多人加入生猪养殖行业，对经济的发展和养殖行业的人才培养起到重要作用。
五、存在的问题
（一）资金拨付不及时
截至评价日（2020年12月1日），生猪调出大县奖励资金477万元仍滞留于畜牧局单位账户，未拨付至养殖户。
（二）资金分配方案审核不严谨
查看蓝山县2019年生猪调出大县奖励资金分配方案，资金分配汇总数为“447万元”，实际应为“477万元”，属于汇总错误。该分配方案已经领导签字同意。另由县财政局经建股出具的蓝山县2019年生猪调出大县奖励资金审核意见书显示“……经过业务股室抽查核实，拟建议拨付生猪调出大县奖励资金447万元”，与实际应拨付资金存在出入，审核工作有待加强。
（三）资金分配方案未进行公示，未报省财政备案
根据《生猪（牛羊）调出大县奖励资金管理办法》第十一条规定“奖励资金拨付到县后……按规定程序向社会公示无异议后报省级财政部门备案”，实际执行过程中，县畜牧局未将资金分配使用方案向社会公示以及报省级财政部门备案。
（四）项目管理有待完善
项目实施单位未制定年度工作计划，对于生猪调出大县奖励资金项目未单独制定奖励资金管理办法，项目管理工作有缺陷。
六、相关建议
（一）根据项目实施进度及时拨付奖励资金，避免资金闲置、滞留，提高财政资金使用效益。
（二）根据蓝山县全县生猪养殖实际情况制定明确可行的实施方案，规范奖励申报条件及奖励范围等内容，制定年度工作计划，保证项目有目标有计划的实施。
（三）加强专项资金管理，加强奖励资金审核工作。
（四）严格按照财公示要求对资金分配明细向社会进行公示，形成内外部监督于一体的监督机制，规范财政资金的使用。
七、评价结论
综合上述分析，项目执行结合《蓝山县畜牧局2019年度生猪调出大县奖励资金绩效评价评分表》的评价结果，得分52分，评价等级为“差”。


附表：蓝山县畜牧局2019年度生猪调出大县奖励资金绩效评价评分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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